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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會議通告及

延遲寄發二零一七年年報

董事會會議通告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

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星期四）舉行董事會會議，藉以（其中包括）(i)考慮及

酌情批准以及刊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二零一七年年度業績」）；及 (ii)考慮派付末期股息（如有）。

延遲寄發二零一七年年報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6 (1)條，本公司須於財政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即二零一八年

四月三十日）向其股東寄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

一七年年報」）。董事會預期，於二零一七年年度業績刊發後（預期於二零一八年

五月三日公佈），本公司將需要額外時間以落實其二零一七年年報。

據此，二零一七年年報將延遲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後寄發。董事會知悉延遲

寄發二零一七年年報將構成不符合上市規則第13.46 (1)條的規定。本公司將竭力於

二零一七年年度業績獲刊發後儘快將二零一七年年報向本公司股東寄發。

承董事會命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廖杰

北京，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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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廖杰先生及姜海林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張天偉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春生先生、蔡安活先生及葉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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